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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
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
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总结报告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篇一

目前正是候鸟迁徙途经我区的高峰时期。为切实做好野生鸟
类资源保护工作，确保候鸟安全过境，我区自9月19日开始，
开展了打击乱捕滥猎野生鸟类的专项整治行动，有效地遏制
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了野生动物管
理秩序，提高了市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保护了野生动物资
源和生态安全。

为加强这次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区农发局成立了严厉打击
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对整治行动
进行指导、协调，召开了专题会议，对行动方案进行周密部
署，合理安排时间。并及时下发了相关通知，要求各街道办
事处，把护鸟责任同落实森林防火责任一样，层层分解，落
实到山头，到地块，到人头，区森林公安将督查各办事处护
鸟工作开展情况，并纳入年终森林资源保护工作考核，对工
作不力的办事处将进行全区通报。

鉴于一些捕鸟者受利益驱动，利用夜间和清晨在山上大肆架
网，捕捉各种野生鸟类，每天都有上百只候鸟遭其毒手。区
农发局组织森林公安执法人员，每天凌晨4点就到达指定地点，



部署当日行动计划，对候鸟迁徙经过的主要山头，进行拉网
式检查，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点。截至到9月27日，共出
动130余人次，检查鸟类活动区域32处，收缴野生鸟类25只，
放飞活体鸟类22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5只，销毁网
具76具，共计2000余米，严厉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确保候鸟安全过境，维护了生态平衡。

组织专人深入林区集贸市场、社区进行宣传，共发放宣传材
料3000余份，大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法律法规和有关知识，
并联合开发区电视台、半岛都市报、***早报等媒体对护鸟专
项行动进行了正面宣传报道，让广大群众和经营业户充分认
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了群众护鸟积极
性，营造了良好氛围。

继续组织执法人员对候鸟迁徙重点地区进行拉网式检查，根
据非法猎捕者的活动规律调整行动时间，加强打击力度。

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总结报告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篇二

我局根据文件要求，把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整治工作作为一项
长期的，重要的工作来抓，根据钦北区实际，制定了相应的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部署了这项工
作的重点及步骤，通过调查摸底，掌握基本情况，突出重点
开展检查工作，确保工作有部署，检查有成效。同时结合创
城工作的开展，加强对集贸市场内的禽畜类海产品类摊点进
行重点检查。

我局根据辖区特点，一是以城区范围内花鸟市场、集贸市场
以及各乡镇集贸市场等地点为重点检查区域，以查处和取缔
违法经营候鸟等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行为为检查重点内容，在
辖区范围内开展了拉网式专项检查。二是结合创建文明城市
市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我局加大力度对市场内各禽
类经营点以及流动摊点进行检查，杜绝违法经营行为的发生。



今年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局出动执法人员80人次，检
查集贸市场20个次，检查市场内经营禽畜类海产品类等摊
点70户次，在检查中未发现有销售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

我局在专项执法检查中，结合日常监管加大新修订的20xx年1
月1日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力度，对禽畜类、水
产类经营者进行宣传，引导和督促市场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不进、不运、不销来源不明、非法捕获的候鸟等野生动物，
进一步规范经营者经营行为。同时，鼓励经营者发现有上述
违法经营行为的积极举报，共同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共同保
护候鸟等野生动物。

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总结报告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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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在全省的“陆生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和“爱
鸟周（4月10-16日）”期间，我局专门制作了野生动物保护
宣传电视专题片，在县电视台和调频广播播放15天；在县城
主街道悬挂保护野生动物的横幅标语，2幅；张贴分发“ 提
倡不食野生动物，树立饮食新观念”《倡议书》200份；对有
关野生动物救护事件以及打击破坏野生动物的案件进行电视
和报纸报道。

通过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广大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普遍提高，都已认识到野生动物受国家法律保护，并非野生
无主，所以，群众凡发现国家保护的或不认识的动物，都能
立即报告或救送到林业主管部门，发现非法狩猎或违法经营
的，也能主动举报，一种人人保护野生动物的氛围已开始形
成。

凡发现病危、受伤、迷途或群众救送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
我局都全力救护，对正常的动物，选择合适的生境进行放生，
对受伤的或病弱的救送至xx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救



护。20xx年，我局共拯救受伤或病危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猫头鹰、白鹇等4只，夜鹭等省一般保护野生动物5只。

（一）依法加强狩猎、养殖、经营审批管理。

我局按照国家、省有关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严格野生动物的狩猎、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的审批发证制度，
严把审核关，对不符合规定的、驯养繁殖技术没有成熟的，
坚决不予审批；对已审批发放证件的单位进行管理，并按期
进行年审，有效地规范我县野生动物养殖经营的合法化环境，
促进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事业的发展。

7月，我局对全县主要医院和医药单位的川山甲片、稀有蛇类
原材料的库存情况进行了调查，全县川山甲片、稀有蛇类原
材料的库存量仅29公斤，同时，对20xx-20xx年度消耗计划进
行了申报，全县20xx-20xx年的消耗计划共170公斤。

（三）鼓励发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业。

根据国家林业局规定养殖技术成熟可以养殖的野生动物种类，
鼓励发展养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养殖业。20xx年，新发展杂
交野猪、环颈雉、绿头鸭、野兔、石蛙等养殖场6家。

（一）组织开展了 “飞鹰行动”。

4月-5月，根据省林业厅的统一部署，我局组织开展了 “飞
鹰行动”，集中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对
全县的养殖、经营场所、狩猎人员、主要宾馆饭店、交通运
输等进行了检查，对违法运输、经营野生动物行为进行查处、
对违法狩猎（放电猫、铁夹、吊等）进行了多次检查和处理。
检查中发现：部分饭店及菜市场仍有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的现
象，本次行动查获没收少量的蛇类、黄麂、蛙肉等野生动物
及铁夹等禁猎工具，对违法养殖经营的予以打击和取缔。



（二）开展了奥运期间专项整治工作。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xx大精神，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效
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迎接20xx北京 “绿
色奥运”，根据省、市的统一部署，于7-8月，我局组织执法
人员并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奥运期间xx县野生动物规范管
理整顿工作专项行动。

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对全县的养殖、经营单位进行了一次大
检查，确保宾馆饭店的点菜柜、商店、药店等不出现销售敏
感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现象；对一些“野味”馆，进行了清
理、摘牌；全县猎民停止一切狩猎活动；不开展野生动物表
演、展示；暂停野生动物广告等等，净化了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环境。

目前，由于各种人为的原因，许多野生动物种类已处于濒临
灭绝的状态。近几年，滥食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
许多已经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处境更加艰难。要彻底改变
这种不文明的行为，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野生动物是我们人类生存环境中无可替代的一员，地球上不
能只剩下人类，野生动物的命运取决于我们人类今天的认识
和行动。我们作为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将不遗余力，一如
既往地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工作，坚决打击
销售违禁野生动物的现象，全力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让野生
动物永远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增姿添彩。

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总结报告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篇四

为认真组织好这次专项行动顺利开展，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
效，我局及时制定了行动方案，成立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对工作方法、行动步骤等做了周密部署，各职能部门分工负



责，密切配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此次专项行动，确保专项
行动达到预期目的。

二是严查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地、迁徙停歇地、迁徙通道等野
生动物资源易受破坏地区，野生动物集贸市场、驯养繁殖场、
花鸟市场等场所，非法加工、经营、销售、利用野生动物的
宾馆、饭店等餐饮场所和野生动物制品生产厂家，车站、窝
点等重要部位。

通过专项行动的开展，起到了震慑犯罪，教育群众，树立执
法权威的社会效应，规范了行政审批及执法行为，达到了标
本兼治的目的，从源头上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案
件的发生。本次行动中，我辖区共办理三起涉嫌野生动物违
法犯罪案件。

（一）加强协作、细致摸排。我局森林派出所强化统筹协调，
与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一是与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检查集贸市场、花鸟鱼虫市场是否存在非
法销售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情况；检查宾馆、饭店、农家乐是
否存在非法收购、加工、经营野生动物产品情况，宣传引导
餐饮业不出现食用“野生动物”的招牌及 “野生动物”菜谱；
二是与县公安局网安部门联合，发挥侦查优势，用无人机低
空巡视洪广镇洪广村七队一百亩鱼池、欢乐谷四千亩湿地；
三是关注网络舆情，注意收集掌握涉及野生动物的情报线索，
实现网上网下同步打击。专项行动中共出动人员60余人次、
出动车辆20台次，检查清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11家，加大
对三丁湖、黄河湿地、清水湖、典农河、沙枣林、滨河大道
的巡查，收集、排查相关线索。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加强普法宣传和舆论引导，为
专项行动开展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发布《贺兰自然资源局关
于征集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征集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资源的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有奖征集违法犯罪线索；
二是精准宣传，结合“爱鸟周”等重要节点，广泛宣传野生



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全社会提高守法意识和保护野
生动物，自觉摒弃滥食、捕猎、买卖野生动物等歪风邪气；
三是制作以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主要内容的
宣传横幅15条，在各乡镇及县城重点区域悬挂，呼吁广大群
众保护身边的野生保护动物，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建立长效机制。认真总结专项行动工作取得的经验和
不足，逐步建立起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的能力，使全县野生动物资源得到长期、有效地保护。

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总结报告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篇五

⼀、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提⾼全民野⽣动物保护意识。

从4⽉10⽇开始，以“繁荣⽣态⽂化，建设⽣态⽂明”为主题的
“爱鸟周”活动全⾯展开。截⽌4⽉30⽇，我市共刊登宣传⽂
章5篇、倡议书8篇，发送短信10000条，发放宣传⼿册3000份，
发布宣传⽚1部，悬挂标语横幅36条。

特别是在4⽉16⽇，德清县下渚湖湿地公园举⾏了由浙江省林
业厅、浙江⼤学、浙江省野⽣动植物保护协会主办，德清县
⼈民政府承办的朱易地保护暨浙江种群重建项⽬启动仪式。
朱是我国⼀级重点保护的“国宝级”鸟类物种，也是典型的
湿地鸟类，具有珍贵的观赏价值和极⾼的科研价值。此次引
进的朱，有5雄5雌，共10只。今后我市将深⼊系统地开展朱
⼈⼯繁育、野外驯化、野⽣种群重建，以及提⾼繁育⼦代的
繁殖潜⼒和抗病能⼒等⽅⾯的研究⼯作。

此外，市本级针对吴兴区养殖鳄鱼的势头强劲，存在许多隐
患的现状，会同区农林发展局着⼒加强管理。⽬前起草了
《鳄鱼驯养繁殖与经营利⽤管理规范》，并正在征求有关⽅
⾯的意见。



⼆、规范各类野⽣动物许可制度，在保护中求发展。

为了严格实⾏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经营利⽤核准证、
野⽣动物运输证等许可制度。年初我市还制定了《市林业局
野⽣动物管理审批项⽬说明》，进⼀步规范了省重点以下野
⽣动物的驯养与利⽤管理。

据统计，全市野⽣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利⽤单位为32家。驯
养繁殖的品种有梅花⿅、鸵鸟、河麂、蓝孔雀、鳄鱼、龟、
蛇等。其中吴兴上跃龟鳖苗种有限公司发展势头较为强劲，
该公司年产值已达到了20xx万元左右，去年经国家林业局批
准，已经在开始驯养繁殖湾鳄、暹罗鳄。

三、加强疫源监测，积极防控动物疫病。

我市长兴县扬⼦鳄保护区及德清县下渚湖湿地公园已被列为
国家级重点疫源疫病监测点。如长兴县扬⼦鳄保护区根据实
际情况，落实专项资⾦，添置监测设备，进⾏24⼩时全天候
监测。同时，安排专业⼈员加强巡查和值班，坚持每天在15
时将全天监测情况进⾏汇总后上报省林业厅。德清县下诸湖
湿地公园监测点也已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厅要求，专门聘请三
合乡沿河村⼲部每天两次对该处进⾏巡查，并登记好巡查发
现的各种情况。监测点⼯作⼈员，每天进⾏⼀次观测，做好
观测记录，⼀旦发⽣异常情况⽴即上报。

四、加⼤执法检查⼒度，查处违法经营活动。

我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加强与⼯商、城管等部门的配合，加
⼤对经营野⽣动物市场、宾馆、酒楼的监督检查⼒度，上半
年，全市收缴青蛙300多⽄，蛇类50余条，全部放归野外。除
此之外，我局进⼀步规范了野⽣动物救助⼯作，专门制定了
《受伤野⽣动物救助管理办法》，上半年救助受伤野⽣动
物26只，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雕、雀鹰、⽩鹇、猕猴，省
重点保护的⽩鹭、夜鹭、獾等。



五、主要存在的问题。

1、野⽣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取难度较⼤。1999年12⽉，省
厅转发《省物价局、财政厅降低收费标准的通知》（林
计[1999]301号），对收费标准进⾏调整，但在实际操作中，
收费额度很难掌握。省厅出台的《商业性经营利⽤驯养繁殖
技术成熟的陆⽣野⽣动物名单》中⽆蛇类⼀项，故部分蛇类
养殖单位在受到养殖技术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纷纷转产或
停产。

2、特别是疫源疫病监测点⼯作⼈员，⼀是受专业知识的限制，
技术能⼒有所⽋缺，对鸟类的具体品种、⽣长特性、疫病传
染的主要特征等，不能做到熟练掌握。⼆是没有专门的检测
设备，⽆法对疫病进⾏确定，导致监测点的监测功能不能完
全发挥。三是由于缺乏资⾦，导致监控设备在数量和覆盖⾯
上还远远不够。

六、下⼀步⼯作打算。


